
证券代码：002217� � �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2013-042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联碱车间暂时停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沂源县有两个生产厂区，一处为西部

厂区（为位于县城西郊的老厂区），一处为东部厂区（位于县城东部的经济开发区内），目前公司

主要产能在东部厂区。

联碱车间位于公司西部厂区，建设于

1978

年，该车间现有产能为年产

3

万吨纯碱和

3

万吨氯

化铵。

2012

年度该两种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4,499.92

万元，占营业收入

(

经审计

)

总额的

3.8%

，

2013

年上半年该两种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984.88

万元，占营业收入（未经审计）总额的

3.57%

，

2013

年

上半年该两种产品实现毛利

-0.53

万元。

近期受纯碱产品及氯化铵产品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经公司内部测算，该两种产品的市场

价格已经低于公司的生产成本，决定对该车间实施暂时停车，具体复产时间将根据产品市场而

定。

公司将依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该

装置停产及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2013-043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开市时起

停牌。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9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第

2013-039

号公告）

2013

年

9

月

13

日，公司已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

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

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2013—37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第二十四次董事局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第二十四次董事局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

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

,

公司同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中国

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

决定共同投资成立德阳

烯碳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新公司”

)

。 新公司注

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其中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5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

公司和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共同拥有的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评估作价方式各出资

2000

万元

,

各占注册资本的

20%,

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

万元

,

占

注册资本的

10%

。

(

详见同日公告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股票简称:金路集团 股票代码:000510� � � �编号:临2013—38号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作概述

1.

为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

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近日

,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公司”或“乙方”

)

与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甲方”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

以下

简称“丙方”

)

、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丁方”

)

签署《合作协议》

,

决定共同出

资成立德阳烯碳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以下简称 “新公

司”

)

。 新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

,

其中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5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0%,

乙

方、丙方以共同拥有的“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无形资产评估作价方式各出资

2000

万元

,

各占注

册资本的

20%,

丁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10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0%

。

2.

本次合作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第二十四次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3.

本次合资设立新公司的注册登记等事项尚需获得政府审批机构批准。

4.

本次无形资产评估报告需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5.

本次合作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介绍

1.

甲方

:

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西路

35

号

成立日期

:2012

年

8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

:

林忠群

注册资本

:65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000000248832

主营业务

:

项目投资及管理

股东情况

:

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由

34

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成立

,

其中法定代表人林忠

群出资

9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13.85%,

为最大出资人。

2.

丙方

: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企业性质

:

事业单位

开办资金

:14285

万元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号

:

事证第

110000000765

号

法定代表人

:

杨锐

注册地址

: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

72

号

业务范围

:

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

,

提供科技成果

,

技术咨询、转让开发与服务。

3.

丁方

:

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德阳市旌阳区长白山路

1

号

成立日期

:2009

年

2

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

:

钟钰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510603000014176

主营业务

:

资产管理与项目投资

;

项目担保、土地整理、投资咨询服务

;

财务管理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

:

德阳市旌阳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持股

100%

三、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1.

拟合资成立新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德阳烯碳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

具体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

注册地址

:

德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拟定经营范围

:

石墨烯及其应用相关新材料的生产与经营

(

最终经营范围以工商注册登记

为准

)

股东情况

:

甲方持股

50%,

乙方持股

20%,

丙方持股

20%,

丁方持股

10%

。

2.

出资方式

甲方、丁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

乙方、丙方以共同拥有的“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无形资产评

估作价入股。 出资情况如下

: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甲方

５０００ ５０％

现金

乙方

２０００ ２０％

技术

丙方

２０００ ２０％

技术

丁方

１０００ １０％

现金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注

:

无形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共同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评估业务资格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

北京中企华资产

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拟用专有技

术对外投资入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企华评报字

(2013)

第

3422

号

],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

“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评估价值为

3,970.19

万元。 经合作各方协商

,

“石墨烯大量制备

技术”作价

4000

万元入股

,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各

2000

万元

,

各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

3.

出资时限及要求

在《合作协议》签订且合资公司验资户开具日次日

:

甲方先出资到位

2000

万元

,

甲方其余资

金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出资到位

3000

万元

;

丁方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出资到位

500

万元

,

丁方其余资金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出资到位

500

万元

;

乙方、丙方无形资产评估作价

4000

万

元在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后出资到位

,

并由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

并出具验资报告。

4.

新公司组织机构

(1)

董事会

:

新公司董事会由

5

人组成

,

其中

:

甲方委派

2

人

,

乙方、丙方、丁方各委派

1

人

,

董事长

由甲方委派的董事担任

,

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

监事会

:

新公司监事会由

5

人组成

,

其中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各委派一人

,

职工代表一

人

,

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

由丁方委派的监事担任。

(3)

经营层

:

由各股东方推荐或市场化招聘并协商一致后

,

由董事会聘任。

5.

其他

(1)

甲、乙、丙、丁各方协商一致

,

为便于优化石墨烯制备产业化项目设计方案

,

乙方年产

1.5

吨石墨烯中试装置作价

1200

万元

,

由新公司向乙方出资购买。并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由新公

司支付乙方

600

万元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由新公司支付乙方

600

万元。

(2)

新公司拟实施《年产

300

吨石墨烯项目》

,

项目分三期实施

,

每期建设年产

100

吨石墨烯产

业化项目。

2013

年至

2015

年

,

实施第一期工程

,

建设年产

100

吨的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

;

三至五年

时间

,

实施第二、三期工程

,

形成年产石墨烯

300

吨的生产能力。

(3)

新公司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所持有的股权

;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全部或部

分股权时

,

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

不同意转让的股东

,

须购买该股权

;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时

,

在同等条件下

,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

在石墨烯大量制备产业化项目建成前

,

新

公司的各股东所持股权不得转让

,

但新公司为更好拓展业务或引进战略投资者除外。

四、签署本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对外合作

,

可以综合相关各方在技术、市场、资金等方面的资源

,

充分发挥合作各方

的优势

,

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

推动石墨烯大量制备技术产业化。

2.

在当前氯碱行业产能过剩

,

市场需求疲软

,PVC

价格持续低迷

,

公司主业连续经营性亏损

的情况下

,

本次对外合作

,

有助于降低资金需求压力

,

探索结构调整的新途径

,

增强公司适应市

场的能力。

五、可能面临的风险

1.

拟设立新公司注册登记、项目立项等尚需获得政府相关审批机构批准。

2.

投资入股的无形资产评估报告尚需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3.

石墨烯技术领域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领域

,

可能面临技术贬值或被其他技术替代

的风险。

4.

目前

,

我国及世界其他国家石墨烯的市场应用尚处于探索研究阶段

,

无法预测石墨烯产

品大量投入市场应用的时间

,

其市场前景及产业化能否达到预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

短期内对

公司业绩不会造成实质影响。

备查文件

:

1.

公司同四川乾元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德阳旌华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签署的《合作协议》。

2.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金

属研究所拟用专有技术对外投资入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

中企华评报字

(2013)

第

3422

号

)

。

特此公告

四川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4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

临时会议

)

。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3

年

9

月

19

日以

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应参与表决董事

12

人

(

关联董事尹明善、陈巧凤、王延辉、

陈雪松和杨永康回避表决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

度

)

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激励对象中的

2

人在本次授

予前离职

,

不再符合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

,

公司董事会决定取消其拟获授的全

部限制性股票合计

22.5

万股

,

另有

8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其全部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107

万股

,4

名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其部分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7

万股。 故此

公司《激励计划》中首期授予的激励对象由原

284

人调整为

274

人

,

公司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由

6,711.60

万股

(

其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040.50

万股

)

调整为

6,565.4

万股

(

其中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894.30

万股

)

。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关联董事尹明善、陈巧凤、王延辉、陈雪松和杨永康

回避表决

)

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

2013

年

9

月

2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

(

调整后

)

》。

二、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以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根据上述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以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激励计划》的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等章节规定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熟

,

同意授予

274

名激励对象

5,

894.3

万股限制性股票

,

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

关联董事尹明善、陈巧凤、王延辉、陈雪松和杨永康

回避表决

)

详见

2013

年

9

月

23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4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3

年

9

月

19

日以传真或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

应参与表决监事

6

人

,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并形成决议如下

:

一、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

度

)

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

监事会对《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激

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所确定的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和数量进行了核查后认

为

:

该名单以及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均未超过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激励计划的范围

,

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被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全部或部

分限制性股票从而引致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

事项备忘录》等相关法律、法规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2013

年度

)

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以及所获授限制

性股票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以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根据上述议案中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以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的授予程序及解锁程序”等章节规定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

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熟

,

同意授予

274

名激励对象

5,894.3

万股限制性股

票

,

预留限制性股票

671.10

万股

,

确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表决结果

:6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4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2013

年

9

月

25

日

●

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5,894.3

万股

力帆股份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力帆股份”或“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

决定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同意向

2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5,

894.3

万股限制性股票

,

授予价格为

3.16

元。 现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

一

)

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上述《力帆

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

)

》

,

在审议该等事项时

,

董事

王延辉、陈雪松和杨永康作为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受益人以及其他关联董事陈巧凤和尹明善

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

,

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独立意见。

2

、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对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名单予以核实

,

认为激励对象名单与《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

)

》确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

名单中所列激励对象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规定的条件

,

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公告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

)

》及摘要、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办法》。

4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获知中国证监会已对力帆股份报送的本次股票激励计划材料备

案无异议

,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对此进行了公告。

5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力帆实

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

在审议该等

事项时

,

董事王延辉、陈雪松和杨永康作为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的受益人以及其他关联董事陈巧

凤和尹明善已回避表决上述议案事项

,

公司独立董事就《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发表了独立意见。

6

、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

7

、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及摘要、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以及独立董事意见。

8

、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

授权董事会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必需的全部事宜。

9

、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力帆实

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确定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同意公司向

274

名激励对象授予

5,894.3

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监事

会于同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及激励股份数量重新进行了

审查及核实

,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激励对象调整以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

二

)

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

稿

)

》第七节的规定

:

(

一

)

公司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1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

计报告

;

2

、最近一年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

二

)

激励对象未发生下列任一情形

:

1

、最近三年内被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选

;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

3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4

、依据公司相应的绩效评价办法

,

绩效评价结果不合格的

;

5

、激励对象具有法律法规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

认为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或不属于上述任一情况

,

股权激励授

予条件均已满足。

(

三

)

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

、授予日

:2013

年

9

月

25

日

;

2

、授予数量

:5,894.3

万股

;

3

、授予人数

:274

人

;

4

、授予价格

:3.16

元

/

股

;

5

、股票来源

:

力帆股份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

股普通股

;

6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行权安排或解锁安排情况

: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授予日起

48

个月。 禁售期满次日起的

36

个月为解锁期。 在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解锁期内

,

若达到本计划规定的解锁条件

,

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解锁

,

自授予日起

12

个

月后、

24

个月后、

36

个月后分别可申请解锁额度上限为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40%

、

30%

、

30%,

各批实际解锁数量与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考核结果挂钩。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

解锁期 可解锁时间

可解锁限制性股票

比例

第一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４０％

第二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２４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

３６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第三个解锁期

授予日

（

Ｔ

日

）

＋３６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

（

Ｔ

日

）

＋

４８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３０％

7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及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情况

:

姓 名 职 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

（

万股

）

占限制性股票

总量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１

王延辉 副董事长

１８８ ３．１９％ ０．１９７６％

２

陈雪松 董事

１８８ ３．１９％ ０．１９７６％

３

杨永康 董事

７５ １．２７％ ０．０７８８％

４

尚游 总裁

２２５ ３．８２％ ０．２３６５％

５

关锋金 常务副总裁

１８８ ３．１９％ ０．１９７６％

６

牟刚 副总裁

１８８ ３．１９％ ０．１９７６％

７

杨波 副总裁

１８８ ３．１９％ ０．１９７６％

８

廖雄辉 副总裁

１１５ １．９５％ ０．１２０９％

９

邓有成 副总裁

８３ １．４１％ ０．０８７２％

１０

董旭 副总裁

８３ １．４１％ ０．０８７２％

１１

杨洲 副总裁

７５ １．２７％ ０．０７８８％

１２

倪鸿福 副总裁

９０ １．５３％ ０．０９４６％

１３

杨骏 副总裁

７５ １．２７％ ０．０７８８％

１４

叶长春 总会计师

１１５ １．９５％ ０．１２０９％

１５

汤晓东 董事会秘书

１１５ １．９５％ ０．１２０９％

小计

１５

名

１９９１ ３３．７７８４％ ２．０９２６％

二

、

其它关键岗位员工

２５９

名

３

，

９０３．３ ６６．２２１６％ ４．１０２５％

合计

２７４

名

５

，

８９４．３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６．１９５１％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核查后意见如下

:

该名单以及获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均未超过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的范围

,

部分激

励对象离职被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从而引致

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相关法

律、法规

,

《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激励对

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所确定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以及所获授限制性股票合法、有效。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

说明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

6

个月内无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和单位限制性股票成本

,

假设授予日公司股票价格与

草案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力帆股份股票均价相同为

6.32

元

/

股

,

限制性股票全部按期解锁

,

本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权激励成本约为

9,231.38

万元

,

该成本将在激励计划等待期内进行摊

销

,

以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则每年摊销金额如下

:

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各年分摊成本

（

单位

：

万元

）

１８０９．９４ ５５３６．１９ １４９８．３２ ３８６．９３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

,

具体金额应以实际授予日计算的限制性股票公允价值为准。限制性

股票授予后

,

公司将在年度报告中公告经审计的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和各年度确认的成本费

用金额及累计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被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限制性

股票从而引致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等相关法律、法规

,

我们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

整。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74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任职人员

,

且

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经监事会审核。 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时

,

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获授限

制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7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

,

我们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同意向

274

名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调整及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

就本次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

公司已经获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

公司董事会确

定的授予日、授予条件、授予对象、授予数量及其调整等事项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

(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3

年度

)(

草案修订稿

)

》

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

及股票授予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9月24日

●

报备文件

(

一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三

)

独立董事核查意见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的

独立意见

作为力帆实业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我们依据《公司法》、《证

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

,

在认真审阅公司提供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相关会议资料并经讨论后

,

基于独立

判断立场

,

我们对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一、关于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调整的意见

因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被取消授予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全部或部分限制性

股票从而引致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的调整符合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有关规定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

录》等相关法律、法规

,

我们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

整。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74

名激励对象均为公司任职人员

,

且

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定并经监事会审核。 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

,

亦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 同时

,

激励对象不存在《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获授限

制性股票的情形

,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意见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274

名激励对象均符合 《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公司股权激励

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

,

我们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3

年

9

月

25

日

,

同意向

274

名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独立董事签名:郭孔辉 王巍 王崇举 陈辉明

日期: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二日

2013年 9月 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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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2� � �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5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会议

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发出，会议于

2013

年

9

月

23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通讯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威卡威密封件有限公司

50%

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占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了减少关联交易，保证公司资产、业务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增强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合营公司北京威卡威密封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卡威密封

件

"

）股东秦皇岛国昌冷弯型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秦皇岛国昌

"

）所持

50%

股权。

威卡威密封件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注册资本

4000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50%

股权，秦

皇岛国昌冷弯型钢有限公司持有

50%

股权，主要生产汽车密封件及其他工业密封件。

本次收购价格以威卡威密封件评估值

(

评估值为

2044

万元

)

为依据，本次收购价格为人民

币

2150

万元，溢价约

5%

。 收购后，公司将持有威卡威密封件

100%

的股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89� � �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2013-059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预增持公司股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公司董事侯连君、马炫宗，高管于志刚、李振才、陈光伟，监事段文岩分别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或竞价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3,342,6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

。

其中侯连君增持

835,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 马炫宗增持

833,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于志刚增持

83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

；李振才增持

41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陈光伟增持

41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

；段文岩增持

1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

（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3-049

、

2013-050

、

2013-055

、

2013-056

相关

内容）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公司部分董事、高管

及监事拟再次在未来三个月内以不高于

7.40

元的价格合计增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670,000

股，具

体拟增持方案如下：

一、拟增持人：侯连君、马炫宗、于志刚、李振才、陈光伟、段文岩

二、增持目的及拟增持计划：上述拟增持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以不高于

7.40

元的价格

买入公司股票。增持成功后，上述拟增持人可以有效地将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的利益与公司股

东利益高度保持一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及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

三、拟增持方式：根据市场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进行。

四、拟增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上述拟增持人计划在未来三个月内，以不高于

7.40

元的价格合计买入公司股份不超过

6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02,842,623

股的

0.1663%

，计划实施后，流通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

于

25%

。

五、本次拟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将在增持行为结束后，严

格按照《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规及

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后续进展将持续跟进披露。

特此公告！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000885� � � �股票简称：同力水泥 公告编号：2013-024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停牌事由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同力水泥，股票代码：

000885

）自

2013

年

9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复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调整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为使持有长期停牌股票的基金估值更加公平、合理，更好的维护

持有人利益，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公司已自

2013

年

9

月

23

日起对旗下金鹰中小盘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2

）、金鹰红利价值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10002

）以及金鹰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2107

）持有的停牌股票中环

股份（股票代码：

002129

）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

考方法》中的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 本基金管理人将在上述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

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gefund.com.cn

）或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

电话

(400-6135-888)

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9月24日

证券代码：002146� � �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3-070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长沙市网挂[2013]35号、36号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9

月

12

日以书

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013

年

9

月

17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3

名董事在

公司本部现场表决，

6

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 《关于参与竞买长沙市网挂

[2013]35

号地块的议案》、《关于参与竞买长沙市网挂

[2013]36

号地块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

2013

年

9

月

17

日控股子公司长沙荣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按照法律

规定及法定程序参与了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组织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活动，以

27,

783

万元取得长沙市网挂

[2013]35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以

11,415

万元取得长沙市网挂

[2013]36

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长沙市网挂

[2013]35

号地块位于金山桥街道黄金西路以北、金塘重建地以东，该地块出让

面积

120,953.8

平方米（折合

181.43

亩）。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24%

。绿地率

≥40%

。土地用途

为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40

年，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

长沙市网挂

[2013]36

号地块位于金山桥街道黄金西路以北、金塘重建地以东，该地块出让

面积

50,212.3

平方米（折合

75.32

亩）。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24%

。绿地率

≥40%

。土地用途为

商住用地，商业用地期限

40

年，住宅用地期限

70

年。

公司与长沙市望城区国土资源局不存在关联关系。

备查文件：

长沙市网挂

[2013]35

号、长沙市网挂

[2013]36

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600863� � � �编号：临2013-021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增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内蒙华电

"

或

"

公司

"

、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

到公司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北方公司

"

）的通知，北方公司近期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已披露了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北方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止

6

月

30

日，北方公司已增持了公司股份

2,429.75

万股

,

按照公司

7

月

8

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后计算

,

北方公司已增持了公司股份

3,644.63

万股。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

心， 北方公司又于近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继续增持了内蒙华电股份

1,353.04

万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35%

。 本次增持后，北方公司共增持有本公司股份

4,997.67

万股

,

占

目前本公司总股本的

1.29%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本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北方公司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通知本公司（具体

详见公司

5

月

18

日披露的临

2013-010

号公告）其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以自身名

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

2%

。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

四、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承诺，在后续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或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2

年修订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

2012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

)

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公司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